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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与管理学部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

为做好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工作，规范研究生国家奖学

金管理，根据《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校研字

【2022】33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审主体

1、各学院成立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，学院主要领导任主

任委员，委员包括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、学院党委副书记、研究

生工作办公室主任、研究生辅导员、研究生导师代表、研究生代表。

其中，研究生导师代表每年由学院分学位委员会推荐，研究生代表每

年由学院研究生会推荐。各学院评审委员会负责制定本单位研究生国

家奖学金的评审细则，并组织开展评审工作。

2、评审委员会成员在履行评审工作职责时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平等原则，即在评审过程中，积极听取其他委员的意见，

平等协商提出评审意见；

（二）回避原则，即如存在与评审对象有亲属关系、直接经济利

益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评审工作公平公正的情形时，应主动向评审委

员会申请回避；

（三）公正原则，即不得利用评审委员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，单

独或与有关人员共同为评审对象提供获奖便利；

（四）保密原则，即不得擅自披露评审结果及其他评审委员的意

见等相关保密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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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攻博生（从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中直接

录取的博士研究生）根据当年所修课程的层次阶段确定身份参与国家

奖学金的评定。在选修硕士课程阶段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参与评定；

进入选修博士研究生课程阶段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参与评定。对于特

别优秀，并且达到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条件的直博生，可直接

以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参评国家奖学金。

4、参评资格：

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，因国家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

交流在境外学习的研究生，仍具备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参评资格；由于

因私出国留学、疾病、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的研究生，期间内原则

上不具备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参评资格。

三、评审标准

1、博士研究生本年度综合测评德育评分为优秀。

2、学习成绩的基本要求为本学年度单科课程成绩 75 分以上。

3、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（1）获得国际学术奖励或省部级以上政府部门颁发的科技成果奖

励或创作与作品奖励 1 项及以上；

（2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 项及以上；

（3）在学校设立的学术科研奖励期刊库中所列一类或二类或三类

期刊发表论文 1 篇及以上。

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论文发表时间认定：前一学年的 9 月 1 日

至本学年度的 8 月 31 日，申请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发表论文及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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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成果署名认定：博士生本人为第、作者或通讯作者（共一作者只认

定第一作者）或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，博士生本人为第二作者，公开

发表第一署名单位为武汉理工大学或本校的联合培养基地，所有学术

论文应见刊（含线上见刊）。

4、研究生在学制内每学年均可申报国家奖学金，但依据的科研

成果不得重复使用。超出学制期限的研究生，原则上不再具备研究生

国家奖学金参评资格。

四、评审程序

1、学部制定评审细则。各学部按照学部特点制定本学部的博士

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细则，于每年 1 月前在各学院网站公示并上报

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备案。

2、学生申报。研究生本人填写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，

连同科研成果及相关证明原件提交给所在学院。各学院研究生奖助学

金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组织委员会成员对申请博士生国家奖学

金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将审核通过后的申报材料提交所在学部学

术委员会。

3、学部评审。各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负责组织学术委员会成员

对申请博士生国家奖学金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。

4、各学部公示拟获奖名单。各学部学术委员会确定拟获奖博士

研究生名单，并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将拟

获奖学生名单提交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。

5、学校审定并公示获奖名单。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核后，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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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学生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确定最终获奖名单，获奖名单在学校

范围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教育部。

6、对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研究生，可在学院（学

部）公示阶段向所在单位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，评审委员会应及时研

究并予以答复。如学生对本单位作出的答复仍存在异议，可在学校公

示阶段向学校学生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提请裁决。

五、奖励标准及发放

1、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3 万元。

2、学校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将当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一次性发

放给获奖学生。

3、教育部给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研究生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奖励

证书，并将获奖情况记入研究生学籍档案。

六、其他

1、同一学年内，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研究生可以申请学校研究生

其它奖学金。

2、如发现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研究生在评审中有弄虚作假的行为，

一经核实，取消其国家奖学金获奖资格，收回已颁发的奖励证书和奖

学金，并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。收回的奖学金进入学校奖学

金专款帐户，供下一学年度使用。

七、本办法由经济与管理学部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

解释。

八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